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2016年人才需求计划相关编制规定

按照原卫生部《综合医院组织编制原则》、国家卫计委《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》、《国家重点专家建设项目》以及《安徽省立医院人力资源建设与发展规划（2014年-2020年）》要求，医院在人才配置方面应遵循下列要求：
  一、医师人员配置
1、每名住院医师和护理人员担当病床工作量：
	科别
	内、外科
	妇产科
	结核科
	传染科
	眼、耳鼻喉、口腔科
	皮肤科
	中医科
	小儿科

	每名住院医师担任床位数
	15-20
	10-15
	15-20
	10-15


2、科室医师人数与床位数之比为0.25-0.3：1，其中重症医学医师人数与床位数之比﹥0.8:1，麻醉医师与手术台1-1.5:1
3、医师正高、副高、中级、初级职称比例为1:3:4:2
4、研究生学历人员比例≥70%，每1-2年引进1名博士学位人员

二、按照卫计委《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》要求：
    1、卫技人员:开放床位≥1.15:1
    2、卫技人员占全院总人数70%以上
    3、护理人员占卫技人员总人数50%以上
    4、病房护士：病房实际开放床位≥0.4:1
    5、临床一线护理人员占护理人员总数95%以上

三、医技人员配置：
1、检验师与病床比1:100-120
2、放射技术人员与机器台数之比为1.5：1、放射医师与病床比为1:50-60
3、药剂师与病床之比为1: 100、中药泡制及制剂1:70
4、理疗人员：康复理疗医师与病床之比为1:100-150，理疗技师与病床之比为1:100
5、病理人员：病理人员与病床之比为1:100-130

四、行政人员配置：
在进行岗位分析的基础上，严格按照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的要求科学申报，原则上隔2年才可申请需求计划。

